九江市柴桑区2022年农技推广服务特聘

计划招聘公告

根据《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实施2022年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的通知》（赣农厅办函〔2022〕13号）、《九江市柴桑区2022年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实施方案》（柴农文   〔2022〕101号）文件要求，现面向社会招聘“特聘农技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范围
全区范围内熟悉柴桑区农业工作的乡土专家、种养能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骨干、“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优秀学员和高素质农民、普通高校涉农专业优秀应届毕业生、农业科研教学单位中长期在生产一线开展成果转化与技术服务的科技人员。

二、岗位数量与岗位分配
特聘农技员总数10名，具体岗位根据实际报名情况安排，并在签订合同时明确。

岗位职责

1、帮助农户发展特色产业。联系有关专家，配合本地农技人员，协调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指导农户科学发展特色产业。

2、开展农业技术指导服务。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与咨询服务，解决产业发展技术难题，展示示范先进实用技术，对农户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其科学种养水平。通过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开展在线指导和服务效果展示，依托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构建全过程一体化、线上线下联动逐级负责的绩效管理机制。

3、宣传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广泛宣传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一号文件精神、《江西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等，做到家喻户晓，充分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

四、服务时间
全年开展技术服务次数不少于100次。

五、基本条件
1、具有较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

3、身心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身体条件,年龄不超过65岁；

4、具备较高农业专业技术知识和业务能力。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选聘：

1、现役军人；

2、本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职职工;

3、在读普通高校生；

4、受到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开除党籍或行政开除处分的;

5、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的;

6、被各级机关辞退不满五年的；

7、在国家法定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纪律行为的；

8、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其他不得聘用的情况。

六、聘任程序
1、个人申请。报名对象携带本人身份证、毕业证、1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2张等相关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到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3楼现场报名并填写报名表。报名时间为2022年8月1日至8月10日，联系人：曹女士，联系电话： 15279231316。 

2、技能考核。技能考核由专家组组织进行，专家组成员由农业农村局从专家库中在考核现场随机抽取。考核基本程序为：1、个人陈述与农技推广工作有关的经历；2、展示过去的工作成果或业绩；3、专家点题询问。

3、研究公示。经专家组技能考核确定初步人选后，报局党组最终审定，并对拟招募特聘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

4、确定人选。公示期满后，根据信息反馈情况确定最终人选，由九江市柴桑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对拟聘人员的考察。

5、签订服务合同。考察合格者，即为我区农技推广特聘服务人员，由九江市柴桑区农业农村局与其签订农技推广服务合同，并颁发特聘证书。

七、管理与考核
对特聘农技员实行合同管理。以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服务对象(特别是扶贫对象)的满意率、解决产业发展实际问题所取得的成效等为主要考核指标，采取量化打分和实地测评相结合的方式，对特聘农技员进行绩效考核。考核分年中抽查和年终考评。

特聘农技员签订服务合同，合同期限1年，期满择优续聘。

八、待遇
根据考核结果，每年发放补贴金1.5万元。

附件：九江市柴桑区2022年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报名表

                            九江市柴桑区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日

附件
九江市柴桑区2022年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报名表

	应聘岗位：                          

	姓    名
	
	性  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
	
	所学

专业
	
	相片

	职称、执（职）业资格
	
	取得

时间
	
	

	户  籍

所在地
	
	婚姻

状况
	
	档案保

管单位
	
	

	身份证号
	
	有何

特长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E-mail
	
	

	简历
	

	与应聘岗位相关的实践经历或取得的成绩
	

	应聘人员

承诺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符合应聘岗位所需的资格条件。

如有弄虚作假，承诺自动放弃考试和聘用资格。

应聘人签名：

年  月  日


	资格

审查

意见
	经审查，符合应聘资格条件。

审查人签名：       

审查单位（章）

年   月  日

	备注
	


